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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经销商对到店新车存在的轻微
问题进行妥善处理，虽进行了记载并上传
至网络平台，也没有隐瞒的主观故意，但
未在交车时直接告知消费者，经销商是否
构成欺诈？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广受关
注的“宾利退一赔三案”作出终审判决：撤
销一审法院关于“退一赔三”的判决，酌定
经销商赔偿购车者11万元。
2014年下半年，贵州车主杨某购置一
台价值550万元的进口宾利汽车。使用该
车近两年后，杨某通过网络查询到车辆曾
有两次处理记录，认为经销商销售的是一
台经大修的问题车，给其造成巨大损失，
遂提起诉讼，要求经销商赔偿三倍购车款
1650万元，并返还购车款及车辆购置税近
600万元。2017年10月，一审法院认定经销
商未向消费者告知处理情况，构成欺诈，
判决经销商“退一赔三”。

案件宣判后，经销商上诉至位于重庆
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分别向法庭表
达了观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认为，新车交
付前检查程序（俗称PDI）是行业通行惯例。
获厂家授权的经销商交车前对发现的轻微
问题，以厂家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处理，视为
厂家的行为，其目的是保证向消费者提供
一辆合格的新车。本案宾利车的油漆抛光
打蜡和窗帘更换属PDI程序。为进一步规
范PDI程序，协会已于2017年出台了相应
的规范。中国消费者协会则称，该规范不能
约束消费者。PDI程序不告知消费者，违反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构成欺诈，应判决退还车辆，
以整车售价为基础三倍赔偿消费者。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经销商交
车前曾对车门一处油漆瑕疵进行抛光打

蜡，但不涉及钣金和喷漆，并对窗帘以进
口原装配件进行了更换，两次处理记录均
由经销商上传至相关网络。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杨某关于车漆抛光打蜡和窗帘
更换属于“大修”、该车属问题车的主张，
与公众对于“大修”的合理认知明显不符。
该车辆进口手续齐全，未被他人使用，经
销商提供的车辆符合合同约定。杨某所称
的“巨大损失”并无任何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窗帘不属

于车辆的重要部件，但因涉及到配件的
更换，配件价值并非显著偏低，即使更换
的是进口原装件，经销商仍应如实告知。
同时，因问题显然轻微，明显不危及车辆
安全性能、主要功能和基本用途，未给杨
某的日常用车造成不利影响，不影响杨
某的财产利益。经销商签订合同时该车
尚未到店，不知晓轻微问题的存在，处理

后即主动记载并上传了信息，并无隐瞒
的主观故意。
综合上述事实，最高人民法院认定

经销商不构成欺诈，不应判决“退一赔
三”。但因经销商未以更直接、更明确、更
便捷的方式告知消费者相关信息，一定
程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兼顾对消
费者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以及
对经营者即时记载并上传信息这一行为
的鼓励和引导，最高人民法院酌定经销
商向消费者赔偿11万元。
据该案主审法官介绍，近年来，我国汽
车销售欺诈类案件数量渐多。对于显然轻
微的问题如未予告知，在要么“退一赔
三”、要么不予赔偿这两种裁判路径之外，
该案判决提供了另一种解决路径。其处理
结果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合理保护、行业的
有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据新华社

利用美容院精准定位诈骗对象，免
费的海外旅游行程包括“高端体检”，假
冒的国外“医疗专家”解读体检报告让人
相信自己是易患癌症人群，进而购买价
格动辄几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抗癌药
品”……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浙江公
安机关近日摧毁一个以海外医疗名义实
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
132名，涉案金额近10亿元。

“抗癌药品”主要成分是“糖”

直到被女儿带到公安机关报警，浙
江嘉兴的王女士还不敢相信，自己花费
巨资的“海外检测治疗”竟然是一场彻彻
底底的骗局。
52岁的王女士是嘉兴一家美容院多

年的老顾客。2016年初，美容院以“回馈老
客户”的名义邀请王女士免费泰国旅游，行
程包括豪华游艇、五星级宾馆、海鲜大餐、
娱乐晚会……还有“高端体检”和“专家医
疗说明会”。在接受了海外医院的“高端医
疗体检”后，王女士吓了一跳：根据她的体
检报告，“医疗专家”分析认为罹患癌症的
风险很大。就在王女士惊恐未定之际，“医
疗专家”抛出了“救命稻草”———“癌盾”疗
法。“医疗专家”建议王女士先花费106万元
人民币，在国外通过输液来抗癌，回到国内
后再口服“癌盾”产品，以此巩固输液的疗
效。出于对癌症的恐惧，王女士欣然接受。
此后，王女士又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泰
国等国“旅游”，前后花了近600万元巨款在
防癌保健上。最后一次去美国“旅游”，王女
士还购买了价值165万元的“癌盾”产品。
直到今年1月，王女士在国外的女儿

回到嘉兴才意外发现，自己母亲正在食用
的“癌盾”十分可疑：其全英文包装上赫然
写着主要成分是“糖”，且在泰国、美国就
诊的体检报告疑为互联网下载的伪造品，
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高端体检”后开出天价“抗癌药”

接到报警后，浙江省、嘉兴市两级公安
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调查。经过两个月
的缜密侦查，发现大连思兰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是“癌盾”系列产品的源头。警方调
查发现，自2014年起，思兰德公司在全国
范围物色代理商，由代理商发展下线美容
院，由美容院物色人选，再实施海外医疗诈

骗，形成了一条诈骗产业链。
思兰德筛选“优质客户”群体的标准

是：经济条件优越、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看
不懂英文，且不是医生、法律工作者。美容
院前期针对筛选的顾客详细摸底，包括既
往病史、家庭财产状况等，逐层上报至所谓
的“医疗专家”，以便行骗的时候“有的放
矢”。侦办此案的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
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徐惠刚介绍，豪华旅游
中游艇、海鲜大餐等项目都是为看似高大
上的医疗体检作铺垫，增加信任感。
事实上，国外的医疗体检只是一些普
通的体检项目，但因为被安排在国外当地
的高档酒店，加上客人们不懂英文，高大
上的“医疗说明会”就干扰了受害人的判
断能力。所谓的“医疗专家”只是些没有医

生资格的人员，甚至还有吸毒人员，思兰
德为他们虚构了医学博士、国际专家、创
始人等头衔，以此诱骗受害人。“医疗专
家”虚假解读受害人的体检报告，称她们
很可能患上癌症。当受害人对花费巨款购
买所谓抗癌产品产生犹豫时，身边的陪同
人员就会做劝解、说服工作。为了防止受
害人回国后反悔，犯罪团伙还伪造网站，
渲染所谓的疗效。
警方查证，所谓口服的“癌盾”是思兰
德公司魏某向上海某公司订购的，经检验
主要成分为番茄红素和青花素。为规避国
内法规，出口至魏某指定的美国某货代公
司，后通过海关空运进口至国内，由思兰
德公司在国内仓库完成灌装，最终包装成
贴有美国原装进口字样的“癌盾”系列产
品，分别以9 .8万元至39 .8万元人民币的
价格出售给客户，而成本也就几百元。作
案成功后，思兰德、代理商和美容店按预
设的比例进行分成。

涉案金额近10亿元

根据浙江警方掌握的情况，该诈骗团
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人数
众多，涉及30个省区市，全国案件2000余
起，涉案金额近10亿元。经循线追踪、细致
排查，公安机关掌握了该犯罪集团的大量
犯罪事实和证据，公安部组织指挥全国多
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集中收网抓捕行动，
先后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2名，扣押涉案
电脑156台、手机300余部，冻结银行卡
500多张及资金7000余万元，查封假药仓
库3个，扣押假药3000余箱，彻底摧毁了该
犯罪集团。 据新华社

海外旅游设局，医疗诈骗10亿
诈骗集团利用美容院精准定位“优质客户”，高端体检后开出天价“抗癌药”

“宾利退一赔三案”获最高法改判
认定经销商不构成欺诈，赔偿金额从1650万降到11万元

新华社发


	A22-PDF 版面

